附件3
晋城市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工作组
	组成单位
	职责

	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事发地县（市、区）政府
	负责组织协调各工作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汇集、上报事件信息，督导事件处置进展；起草、审核重要文稿，编写上报信息等；完成市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危害控制组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公安局、晋城海关、事发地县（市、区）政府
	负责对涉事药品采取停止销售和紧急控制措施，依法对涉事药品进行封存、溯源、流向追踪并召回销毁，严格控制流通渠道，防止危害蔓延扩大。

	医学救援组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员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事发地县（市、区）政府
	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医学救援工作，调派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专家，实施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患者医疗救治和相关调查工作；组织市级应急医药储备调拨，确保及时有效保障，并做好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应急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晋城监管分局、事发地县（市、区）政府
	统筹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保障工作，协调落实应急救援与处置专项经费，开辟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保障人员物资转运畅通，做好受影响人群临时安置与生活救助，统筹应急药品、防护用品等物资储备调拨与质量监管，协调做好应急药品医保支付及投保伤亡人员和受损财产查勘理赔工作，配合维护应急现场治安秩序，确保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工作组
	组成单位
	职责

	技术专家组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指挥部抽调有关方面专家组成
	分析研判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展趋势，提出预警分级、处置措施和事件评估等决策建议，参与制定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对预警和应急响应的调整、解除及评估提供咨询意见，必要时直接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委新闻中心、市外事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事发地县（市、区）政府
	根据市指挥部发布的信息，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新闻报道，统一归口负责新闻媒体采访。及时开展舆情监测工作，随时关注舆情进展，正确引导舆论。

	事件调查组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事发地县（市、区）政府
	负责调查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原因，评估事件影响，做出调查结论，提出处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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